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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原斗國中及原斗國小合併專案地方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公聽會時間：107年 1月 24日下午 6時整 

二、 公聽會地點：原斗國中教學大樓 1樓階梯教室 

三、 主持人：本府教育處鄧處長進權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謝秀華 

五、 主席致詞： 

    本合併方案主要為增進二林鎮原斗地區的教育競爭力，透過

國中國小合併後，提升在地就學學生數、擴大資源引入、增進教

學及空間再利用之效益，感謝關心地方重大教育政策推動方案的

鄉親父老撥空前來聆聽及給予指導！  

六、 議程及簡則說明：如本縣原斗國中及原斗國小合併專案地方公聽 

                會實施計畫第玖條 

六、 原斗國中及原斗國小合併地方公聽會專案報告：王校長心怡專案 

                                          說明。 

七、 與會團體及人員發言：有關原斗國中及原斗國小合併相關事宜乙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6年 1月 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149374B號令

發布實施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及本

府 106年 10月 2日府法制字第 1060342182號令發布實施之「彰

化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學

校合併或停辦，應由本府進行專案評估及辦理公聽會，經教審

會審議通過後為之，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 前開辦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略以：「本府辦理專案評估，應規

劃合併或停辦方案，擬具校園空間利用及財務支援計畫，並邀

請學者專家、家長代表、學校教職員代表、地方社區人士及相

關人員組成評估小組審議之。」。 

（三） 本合併專案原斗國中 106 學年度班級數 3 班學生數 75 人、原

斗國小 106學年度班級數 6班學生數 102人；二校比鄰無交通

不便或家長接送困難之慮，基於「培養群體多元學習、有效整

合教育資源、建構優質學習環境」等目的評估辦理合併事宜。 

（四） 請地方父老鄉親提供建言及討論，以利合併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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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團體及人員發言： 

（一） 地方社區人士發言 

1. 二林鎮公所陳秘書界灯： 

           鎮長很關心及重視原斗國中、國小合併，特別指示本人代 

        表其轉達意見，希望上級能多補助經費，考慮學校教育需求， 

        將空間規劃也納入考量，讓本地外流的就學人口能夠回流， 

        甚至吸引外地學生前來就讀。 

2. 西斗里蔡里長淑芬： 

    本人非常關心地方教育及學校活動，所以參與此次學校合

併過程，內心憂喜交加。但是，少子化問題嚴重，家長多將子

女送至外地就學，我們要反觀孩子希望要什麼？學校能提供什

麼？或許我們的孩子與大都市的比較起來，不屬於升學型的，

可是我們可以多給孩子舞台，以才藝技藝為主，多提供學習機

會。國中小合併後共用學校空間，其他可用場地相對變多，亦

能將這些空間和社區共用，如長照部分可以參考納入，提供社

區老人教育的機構。王校長在簡報中提到的原斗國小大門因緊

鄰斗苑路，有安全疑慮，希望透過上級及地方的合作，將大門

內縮，增加國小大門前的腹地，提高就學時的安全性，讓合併

後家長樂於讓孩子留在原斗就讀。校長二邊處理國中、國小校

務，未來選定一處當作合併後的「校長室」，方便師生及家長

能定點與校長討論事情。 

3. 原斗國小洪家長會副會長毅豪： 

    原斗國中、原斗國小及附設幼兒園，合併之後會是一所非

常特別的學校，身為學校家長，有三個建議及提請協助改善。

（1）校園安全問題：因國中 3班、國小 6班，二所分開計算

時，不符合本縣保全人力或替代役男的申請條件，且役男自明

年起，改採募兵制，安全人力的配置上，是一大隱憂。（2）國

小班級教室窗簾部分：因班級有投影設備，但有透光過亮，造



 3 

成投影效果不佳，對學生視力有影響及帶來傷害。建議增設窗

簾及更換教室內燈具。（3）資源整合：雖然學校很特別，但是

資源申請依舊困難。 

4. 原斗國小家長陳鈺女士： 

           孩子放學後有反應投影布幕看不清楚，建議增加教室 

        遮光窗簾或更新投影設備。 

5. 原斗國小家長楊麗燕女士： 

    教室設備的改善或充實要有一致性考量，以免偏廢。 

     6.原斗國中陳會長松烈： 

           王校長認真辦學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本人與學校 

       前任校長一同參與過「原斗國中通學步道」的經費申請案，相 

       當肯定校長及師長們的用心，在此希望校運昌隆順利！ 

     7.洪宗熠立法委員辦公室洪主任騰名： 

    在地中央民意代表也願意大力支持學校提送優質計畫，協

助爭取學校的資源補助，建議學校廣播設備也可同步改善。 

     8.陳一惇議員辦公室曾特助溫泉： 

    二校合併第一年的摸索磨合期，經費的補助是最重要的，

希望上級多予協助！ 

（二） 學校代表發言 

1. 原斗國小陳主任樹衛： 

    本人曾在偏鄉學校服務，擔任主任所面對的問題，除國小

大門安全考量外，因為學校非屬偏鄉，在經費申請上比較不

易，透過與國中合併後，因原斗國中屬偏遠地區學校，有利於

未來相關教育經費申請。 

2. 原斗國中黃主任正一： 

    學校自去年度籌劃合併及配合 108新課綱的實施上路，校

長身兼二職勞碌奔波，身體健康亮紅燈；教務處、總務處及學

校老師為了改善學校環境，以及學生和課程等需要，無論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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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設備更新或對提升學習有助益的活動，皆主動參與，舉凡

均一平台、因材網、MBOT、空拍機、Arduino、360 度環景拍

攝、AR虛擬實境、 VR 擴充實境等等科技導入等，無役不與。

礙於人力不足，老師一人當多人使用，但全體老師甘之如飴，

反觀以上須大量使用電腦科技設備之教學，因電腦教室冷氣老

舊，不堪使用，學校地理位置季風強勁，風沙易吹入教室內，

損及電腦設備，故學生同時使用，室內溫度極高，影響學生學

習及電腦設備正常運作，期待縣府能協助改善及充實偏鄉教育

需求。 

3. 原斗國小陳主任琇琴： 

以下有幾項是校內亟待改善的事項：（1）因教室女兒牆面脫落

嚴重，但耐震補強部分的整修須用於廁所修繕，牆面脫落需求

有安全疑慮，請納入考量。（2）教室牆面壁癌及粉塵脫落嚴重、

老式燈管，皆影響學生健康待改善。（3）班級櫥櫃、掃具櫃、

投影設備、單槍等設備充實。（4）社區活動中心漏水、牆面壁

癌、燈具老舊、無吊扇及地板磁磚熱漲冷縮破裂嚴重，未來合

併後使用率更形提高，問題急需解決。（5）學校大面積連鎖磚

遇雨掏空其內填土，加上樹根抬升，致使連鎖磚鋪面不平，影

響師生行走安全，亦待改善。 

4. 原斗國中及原斗國小王校長心怡： 

    感謝地方鄉親父老愛護！目前學校採「行動管理」模式，

歡迎各位鄉親及家長朋友蒞校指導時，訊息傳達通行無阻，所

以學校教學及學習環境充實為主，校長室的部分現階段維持現

況即可。 

(三)教育主管機關回應 

     1.教育處鄧處長進權： 

           在提升本地教育品質及改善教育環境的前提下，針對以上 

       地方鄉親所提的建議及需求，做以下幾點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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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增設班級窗簾的遮光，會影響師生平時教室內採

光及增加灰塵吸附等問題，再者投影單槍易隨使用率

提高相對效果打折，也考量補助的一致性，因此將優

先考量補助國中小 9班智慧教室 70吋液晶螢幕電視，

每間智慧教室經費上限新台幣 10萬元。 

（2） 智慧教室內照明將優先考量以 LED燈管汰換補助。 

（3） 校園安全硬體補強、安全圍籬已設置，保全人力部分

自 106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前補足。也請原斗地區的家

長好朋友多多協助，未來有機會再增加之人力，家長

會能提供支援。 

（4） 原斗國小大門內縮部分，未來改善以維持原貌增加意

象的原則。邀請鎮公所一起協助爭取內政部「城鄉建

設」計畫來改善。 

（5） 校內遊憩設備改善部分，預留新台幣 150 萬元左右創

意遊具之經費申請，請學校依師生及社區需求提計畫

申請。 

（6） 配合智慧校園的建立，校園網路佈線優先建置。 

     2. 教育處胡科長素慈： 

            對合併後空間活化及地方長照托老部分，配合衛生局此 

        一部分前瞻計畫經費申請，納入整體規劃考量，有機會達成 

       「老幼共學」的學習校園；原斗國小大門內縮部分，邀請鎮公 

        所一起協助爭取內政部「城鄉建設」計畫來改善；照明及冷 

       氣設備部分，提供協助及申請。 

(四) 教育處鄧處長進權： 

         希望藉由國中國小的合併資源整合，擴大資源挹注的廣度， 

     造福地方學子！謝謝各界對於地方重大教育議題的關心及肯 

     定！未來合併完成後，也本著回饋鄉里的熱忱繼續與我們持續支 

     持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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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 支持原斗國中和原斗國小辦理合併作業。 

2. 本次公聽會結束後，預計 107年 2月 23日(五)下午 2時，

於本府教育處會議室召開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原

斗國中及原斗國小合併案」，請學校於教育審議委員會辦

理前，備妥相關合併計畫報府核備。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107年 1月 24日下午 7時 50分 


